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

项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审核，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履行内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况 

2018 年 0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8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8 年为控股子

（孙）公司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北海银河城市科技产业运营有限公司、南宁银河

南方软件有限公司提供合计 6.5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网上税费支

付担保业务）的担保。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北海银河城市科技产业运营有限公司的银行借

款提供担保 7,588 万元、保函提供担保 1,30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对外（含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13,888 万元，担保余额为 8,888 万元，占

公司净资产的 6.39%。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担保事项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有

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履行了审议程序，此等事项的决策程序

合法、内容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制

度，在实施对外担保事项时，及时跟进担保业务进程，注重从整体上控制公

司风险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二、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诉讼的情况并结合公司及银河天成

集团有限公司被立案调查的内容，发现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金额约为 14.17 亿元（不含利息）以及控股股东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3.74 亿元。 

目前相关担保事项全部涉诉，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需经人民法院

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公司上述对外担保及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和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有关规定的情形。同时，公司正接受监管机关立案调查并积极自查，尚

未形成最终调查结果和结论，我们保留就监管机关调查和公司自查结果发表

进一步独立意见的权利。 

独立董事对上述违规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已致函公司董事会要求和敦促

公司全面清理核查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全力追偿

银河集团占用的资金，并积极参与相关诉讼以通过司法途径确认担保的合法

性和有效性以及向银河集团主张和追偿公司或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全部债

权，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权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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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